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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0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7_8E_AF_E5_c80_320786.htm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

公告（2006年第33号）关于发布《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

境防治信息发布导则》的公告 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关于“大、中城市人民政府环境

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发布固体废物的种类、产生量、

处置状况等信息”的规定，规范并指导信息发布，我局制定

了《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发布导则》。现予

以发布，请大、中城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参照

执行。 特此公告。 附件：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

息发布导则 二○○六年七月十日 附件：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

染环境防治信息发布导则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

境防治法》第十二条规定，大、中城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

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发布固体废物的种类、产生量、处置状

况等信息（以下简称“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”）。为

贯彻落实上述规定，规范并指导信息发布，特制订本《大中

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发布导则》（以下简称《导

则》）。 一、适用范围 《导则》适用于大、中城市人民政府

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（以下简称“信息发布机构”）定期

发布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。其他城市人民政府环境保

护行政主管部门可参考《导则》发布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

信息。 大、中城市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》定义的

大城市和中等城市。 二、信息发布的目的和基本原则 固体废



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发布的目的是通过信息的公开，提高公

众和社会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的认识，扩大公众参

与固体废物环境管理的途径，增强公众参与固体废物环境管

理的能力，从而促进减少固体废物的产生量和危害性、充分

合理利用和无害化处置固体废物，促进发展循环经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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